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專任運動教練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  

                                       98年 9月 2 日 98學年度第一次體育室務會議訂定 

                                          98年 9月 30 日 98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通過 

 

一、 本校依教育部「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法」第三條規定，訂定

本校專任運動教練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本要點中未規

定者，適用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 

二、 本校專任運動教練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職掌如下： 

     (一)關於專任運動教練初聘之遴選試務工作。 

 (二)關於專任運動教練續聘之審查事項。 

 (三)關於專任運動教練解聘、停聘及不續聘之審議事項。 

 (四)關於專任運動教練資遣原因認定之審查事項。 

 (五)關於專任運動教練違反相關法令及聘約規定之評議事項。 

 (六)專任運動教練績效評量及評鑑審議事項。 

 (七)專任運動教練成績考核之初核事項。 

 (八)其他依法令應經本會審查之事項。 

三、 本委員會置委員五至七人，其成員包括學校行政人員、體育專業人員、家

長或校友代表、社會公正人士，其中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以上；以體育室主任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並簽請校長核定及致送聘函。 

四、 本委員會開會時，應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議決事項應有出席委員過

半數同意，議決採無記名投票方式進行。 

五、 本委員會開會時，各委員均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理，但遇有應行迴

避之情形者，依相關規定辦理。 

六、 本委員會會議依需要不定期召開，得視需要邀請有關人員列席。 

七、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專任運動教練考核評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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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項目 考核內容 
考核分數 

細項分數 加減分紀錄 

品德 15% 

1.遵守學校紀律及教育人員相關法規。 

2.校內外行為表現。 

3.營造團隊氣氛。 

4.待人處事與選手及家長之認同度。 

5.言行操守。 

 

 

服務 45% 

1.推動及發展學校運動選手之培訓。 

2.規劃辦理並執行非上課期間之訓練事項。 

3.輔導選手生活教育。 

 

專業知能 10% 

1.參與進修之時數。 

2.發表與教練知能有關之論著。 

3.參加與教練有關之研討會或研習會。 

4.參加各單項協會所舉辦之各級教練講習。 

 

行政配合 15% 

1.配合學校運動訓練業務及相關活動。 

2.接受學校指派協助地方運動訓練及發展。 

3.支援學校運動選手培訓之行政業務。 

 

獎懲及勤惰 15%  獎懲及服勤紀錄。  

其它重要優劣事蹟  

附 註：一、平時考核：服務單位應隨時根據具體事實詳加紀錄，如有合於獎懲標準之事蹟，應

予以獎勵或懲處。 

二、專案考核：於有重大功過時行之。 

三、平時考核之獎懲標準，比照公立學校教職員成績考核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四、前項獎懲報核程序、期限，由服務單位自行規定，並應於核定之年度內辦理。 

五、考核 A：90分以上；考核 B：80~89分；考核 C：75~79；考核 D：70~74。 

專長項目召集人：    二級主管：      單位主管：       校長： 

 


